关于《杭州市科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和过程

近年来，随着杭州市科技创新的深入推进和财政科技投入的持续增长，科技专项资金在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创新主体、建设重大科创平台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科技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资金专款专用，更好地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型城市建设，根据国家及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市科技局起草了《杭州市科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起草过程中，市科技局系统梳理了国家及省市相关政策规定，深入分析了我市科技专项资金管理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实际管理需求，充分借鉴先进省市的经验和做法，经过多轮内部研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号）

3.《杭州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杭政办〔2014〕11号）

三、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六章，分别为总则、支持对象范围和标准、专项资金项目和预算资金管理、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附则。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办法的制定目的和依据，对科技专项资金的定义、资金来源、主要用途进行了界定，确立了管理原则，并对政府相关部门以及项目承担单位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

第二章“支持对象、范围和标准”，规定了专项资金的支持对象资格，明确了六大支持范围、主要支持方式，以及“从优、就高、不重复”的执行原则。

第三章“专项资金项目和预算、资金管理”，对项目的组织实施程序、预算编报与审核、零基预算管理要求、预算批复与资金拨付、资金核算与管理、后补助方式下的使用限制、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的定义及核定比例等做出具体规定。

第四章“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提出深化专项资金管理，持续推进科研经费管理和科研财务“放管服”改革。

第五章“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要求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和科技计划监管机制，明确了绩效管理各环节的要求以及对于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

第六章“附则”，明确了本办法的实施日期等。



